附件2
报名须知

网络报名时需提交的相关材料如下：
（1）本人有效身份证正反面扫描图片；
（2）本人近期二寸免冠彩色照片电子版；
（3）各阶段所有学历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扫描图片（所学专业以毕业证书上注明的专业为准）、各学习阶段有效期内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扫描图片。如遇特殊情况由中共肇源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判；
（4）未取得毕业证书的2026年毕业生，无法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扫描图片者，需提供学信网上带二维码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有效期内）、在校证明原件（加盖学校相关部门公章，复印件等无效）、经本人签字的专业一致承诺书等材料的扫描图片；
（5）非应届毕业生需档案保管部门开具存档证明（加盖档案管理部门公章）的扫描图片。档案存放在黑龙江省各地人才部门的考生，可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龙江人才”，点击登录→输入姓名及身份证号→进行人脸识别验证→我要办→出具证明，提交审核后生成存档证明；
（6）肇源县域外在编人员需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证明（加盖所在单位公章）的扫描图片；
（7）使用“统招本科第二批次A段”条件进行报名的县直综合岗位考生需提供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加盖学校档案管理部门公章）的扫描图片、报考教育类考生也需提供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加盖学校档案管理部门公章）的扫描图片；
（8）使用“专业综合排名”条件进行报名的县直综合岗位考生，需要提供专业排名的证明材料（加盖学校相关部门公章）的扫描图片；
（9）使用“大庆籍（含大庆高考生源和大庆户籍）”条件进行报名的县直综合岗位考生，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扫描图片。其中，大庆户籍考生须提供公告发布之日前的，户口簿原件户主和本人页面（户主页为有公安机关户籍章的页面）的扫描图片。大庆高考生源考生须提供个人档案中高考报名表复印件（加盖档案管理部门公章）的扫描图片或到学校档案馆打印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加盖学校档案管理部门公章）的扫描图片；
（10）经本人签字的《考试承诺书》的扫描图片；
（11）报考县直教育岗位者还需提供教师资格证书扫描图片，具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或具有2年及以上初高中教育教学工作经历（需提供聘用合同和养老保险流水）者提供相应证书及材料扫描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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